关于《2026年陆河县深化“耕地银行”

赋能夯实粮食安全保障根基工作措施》

的政策解读

一、制定背景和重要意义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“三农”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，认真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、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，我县坚决扛起粮食安全政治责任，严格落实党政同责，以“耕地银行”模式为核心抓手，着力破解耕地碎片化、撂荒等突出难题，推动耕地资源优化配置与规模化经营，确保圆满完成上级下达的粮食生产目标及撂荒耕地复耕复种任务，现结合陆河实际，制定形成了《2026年陆河县深化“耕地银行”赋能夯实粮食安全保障根基工作措施》（以下简称《工作措施》）。《工作措施》的实施，旨在进一步推动粮食稳产保供，坚决遏制耕地“非农化”、严格管控“非粮化”，全面提升粮食生产效益和农民种粮积极性，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。
二、制定依据
（一）《广东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》
（二）《广东省粮食安全保障条例》
三、文件的主要内容
《工作措施》围绕责任落实、生产支持、服务保障与监督考核，系统部署了十项重点任务：
一是强化责任落实机制。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，推动各镇制定生产计划，细化播种面积、产量任务精准分解到村、组、户、田块。
二是严格依法依规管地。严格执行《土地承包法》《土地管理法》《基本农田保护条例》等法律法规、耕地保护政策，严禁耕地闲置撂荒。对造成撂荒的，按规定停发农业补贴并依法追责。
三是全力保障粮食生产。对种植早稻50亩以上的主体，给予每亩300元的财政补助，并在市县合理密植、统防统治、供销农场等现代农业生产资金项目上给予优先支持。各镇村需主动协助土地流转，保障耕作顺畅。
四是深化“耕地银行”赋能。鼓励通过“耕地银行”模式流转整治撂荒地。在通用补助基础上，对流转“黄区”耕地种植早稻的，增加每亩100元补助；对流转“红区”耕地种植早稻的，增加每亩200元补助，切实推动耕地资源高效利用。
五是持续开展撂荒耕地复耕复种。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撂荒地的管理权限与处置程序，可通过组织代耕、引导流转、提供托管等方式恢复耕种。
六是加强农业技术指导。组建县级农业科技指导组，为种植户提供全周期无偿技术指导。推广适宜本地的耕作技术与品种，助力提升粮食单产与品质
七是加大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资金投入。要求各镇以及县农业农村部门加大资金投入，补齐农田水利短板，保障生产用水。
八是提升种粮抗险融资保障。由县财政全额承担水稻政策性农业保险农户自筹部分。加大涉农信贷扶持力度，破解融资难、融资贵问题。
九是拓宽粮食销售渠道。由县供销联社牵头开展产销对接，由县供销联社牵头开展产销对接。鼓励机关单位积极推广本地优质农产品，增强种粮收益预期。
十是建立督查问责制度。成立县级专项督查组，常态化督查各镇种粮工作。对工作落实不力的，责令限期整改并严肃追责。
附则是明确了《工作措施》执行时间、解释单位以及相关说明。
